
让 每 一 部 法 律 都 成 为 精 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亮点回眸

本报记者 许跃芝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高度重视立法质量，并把它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为了让每一部法律都成为精品，都经得起实

践的检验，全国人大常委会注重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问计于民、问法于民。这 5 年的立法进程中，

亮点纷呈，受到百姓的广泛关注。

通过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来
达到以较小的发展成本获取较大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目标。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于2008年8月29日通过。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
式，是在我国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
低利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
约束和环境压力背景下提出来的。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
长，各项建设成就显著，但同时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循环经济促进法从若干方面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法制保障。这包括，建
立循环经济规划制度；建立抑制资源
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调控制度；
建立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
强化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的监督管
理；强化产业政策的规范和引导；明
确关于减量化的具体要求。对再利用
和资源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建立激励
机制，建立法律责任追究制度。认真
落实这些制度，对于实现十八大提出
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

通过对车船税立法改革等新
规定，体现了国家在促进节能减
排、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
政策导向。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通
过。

近几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
速增长，但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的石油紧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
诸多问题。

根据这部法律，我国的车船税将
由统一计征改为按排气量分 7 档计
征 ， 虽 然 最 低 和 最 高 税 额 相 差 90

倍，但占乘用车 87%的车型税额没有
增加。通过对车船税立法改革，完善
现行政策，实行按排气量征税、对使
用新能源车船减免税等新规定，充分
体现了国家在促进节能减排、缩小收
入分配差距、引导车船生产和消费等
方面的政策导向。

车船税法的制定，必将成为我国
税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税收法定”的
经典样本，而“税收法定”是法治社
会的必然要求。这不仅对于税制改
革，而且对于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也
会产生深远影响。

车船税法车船税法

从法律层面对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食品安全标准等各项制度进行了
重要补充和完善。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
通过。

民 以 食 为 天 ， 食 以 安 为 先 。
食品安全历来就是人们高度重视
的问题。共 10 章、104 条的食品
安全法 （修改），解决了食品安全
领域中的诸多难点。法律理顺了
监管体制，避免“九龙不治水”；
明确要统一制定食品安全的国家

标 准 ； 突 出 强 调 民 事 赔 偿 优 先 ；
确立了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实
行 许 可 制 度 ； 食 品 安 全 不 允 许

“试错”，法律针对性规定风险监
测；对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处罚
力度大。

法律甚至细化到名人代言虚假
食品也将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
定，“问题食品”代言者将承担连
带责任。食品安 全 法 将 为 人 们 带
来一份真正安全的制度保障，免
受假冒伪劣之苦，让老百姓吃得
更加放心。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

绝大多数工薪所得纳税人能享
受因提高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
结构带来的双重税收优惠。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
通过。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是 1994 年
开始施行的。当居民维持基本生
活所需的费用发生较大变化时，减
除 费 用 标 准 也 应 相 应 调 整 。 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我国个人所得
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通常称
为个税起征点)由每月 2000 元提高
到 3500 元。

个税法历经两届人大的 4 次修
改，公民在立法中开始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2011 年 ，民 意 在 个 税 法 的 修
改中表现得分外“抢眼”。一个多
月 共 收 到 意 见 23 万 多 条 ；将 工 薪
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初审草案每
月 3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将工薪
所 得 税 率 结 构 由 9 级 超 额 累 进 税
率修改为 7 级，并将第一级税率由
5%降到 3%。这样一组数字，使民
意得到了回应和尊重。仅这一点
而论，个税法的修改具有很强的标
本意义。

个人所得税法

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确立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等作出原则
规定。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作为一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是中国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的又一个里
程碑。

从内容上看，有三大亮点：一
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覆盖城

乡全体居民的社保体系。二是体现
了统筹城乡的原则，对城乡居民的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模
式大体上是一致的，资金来源、筹
资方式、待遇标准也正朝着一致的
方向努力。三是突出了参保人员的
合法权利，在保险制度的设计和实
施方面，始终以保护参保人的权
利、提供政府服务为重点。

社会保险法将为促进城乡一体
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覆盖
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
立，提供法治保障。

社会保险法

通过完善法律来畅通民事纠纷
的解决渠道，更好地保护当事人行使
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
理案件。

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
通过。

此次民诉法的修改历经 3 次审
议，从多个方面完善了民事诉讼的规
则和程序，特别是“公益诉讼”首次入
法，“小额诉讼”首次确立等，引起了广
泛关注。一方面，在对当事人诉权继续

进行强化保障的同时，完善了当事人
的诉讼责任机制，确立了诚信诉讼的
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完善民事诉讼
程序、制度的角度出发，对整个民事诉
讼程序进行细化；从提高司法效率、便
民诉讼的角度考虑，修改简易程序，增
加了小额诉讼程序规定。

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
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
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
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
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

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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